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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

公  告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下称“上海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举行。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作为接待中外贵宾的重要场所，陈列其中的艺术品是体现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重要文化载体。为此，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将举办“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活动，上海美术家协会承办。

本次活动具体要求见《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二日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报名表
	应征方案编号（此项由主办方填写）

	应征方姓名/名称

	证件类型（请选择） □ 身份证 □ 护照 □ 营业执照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

	国籍
	城市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电话（包括国家和城市区号）


	传真（包括国家和城市区号）



	代理机构应征方填写本栏

代理机构成员名单（请写明所有成员的姓名或名称，应征方代表应列在首位，其余成员请自行排列）

	应征方有义务配合主办方对有关设计作进一步的完善或修改，如不参与修改者，请在此注明（请选择）：□ 参与   □ 不参与
签    名：
日    期：

	应征文件明细清单。

请注明区域序号、区域名称、空间代码、空间名称、作品代码、作品名称、品类、作者。


	我承诺：我已阅读、理解并接受《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书》的全部内容，并保证所填事项属实。
签    名: 
填表日期:

	注意：如果应征方为机构，须由授权代表签署并盖机构公章。

	联 系 人：李 强

咨询电话：+86-21-22063026
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www.expo2010.cn


                                                                  空白表格复印有效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书
一、宗旨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活动（下称“征集活动”），旨在通过征集符合上海世博会理念，体现中国馆贵宾厅“当代中国气派、国家品质品位、具有品质空间文化的新生活体验”的艺术品方案（下称“方案”），遴选出优秀的方案及具有执行能力的合作方。
二、主办方
本征集活动的主办方为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下称“主办方”），具体负责本次活动的征集、评选和宣传等工作，上海美术家协会承办。
三、征集时间
3.1   本征集活动于2010年1月12日开始，至2010年2月1日北京时间17时整截止（下称“截止时间”）。主办方不接受于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应征方案（送达时间以主办方所在地邮局接收当日邮戳为准；以直接交付方式送达的，送达时间以主办方签收时间为准）。主办方有权以公告的形式延长征集时间。
3.2   主办方办公时间为：上午9时至11时半，下午14时半至17时半（双休日及公众假期除外）。

四、征集办法

4.1   本征集活动面向全国艺术家及社会美术工作者。凡具有同类型设计创作和实施经验的机构或个人，只要按照征集书要求填写，并签署《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征集报名表》（下称“《报名表》”）以及制作并按规定时间送达应征文件的，即成为本征集活动的应征方。
4.2   《报名表》及应征文件以邮寄方式或直接交付方式送达以下地址：
地 址：上海市浦东南路3588号1号楼6层上海世博局规划部

电 话：＋86-21-22063026/13621952902

Email：liqiang1981331@126.com
联系人：李 强
4.3   鉴于本征集活动涉及中国画、书法、油画、陶艺、琉璃、屏风等多个领域，如应征方为代理机构，其代表将全权与主办方进行各项事宜的沟通及文件的签署。
4.4   本征集活动中，主办方不向应征方收取任何费用。应征方自行负担其为参加本征集活动而产生的全部费用。
4.5   应征文件一经送达，即视为应征方已全部知晓并完全接受本征集书的规定。应征文件不符合要求的，应征方可于截止时间之前书面补正。补正内容的送达方式与应征文件的要求相同。
4.6   应征方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社会公众认为其与上海世博会有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关联，也不能在未经主办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其应征情况进行公开宣传。
五、应征内容
5.1    证明文件
应征方为个人的，须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应征方为代理机构的，须提供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主管机构的登记证明复印件及委托代理证明复印件。
5.2     方案内容
5.2.1   作品名称、理念及意义概述；
5.2.2   根据《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实施导则》的要求而制作的作品示意图及效果图；
5.2.3   作品的区域序号、区域名称、空间代码、空间名称、作品代码、品类；
5.2.4   作品的设计、制作、安装等预算明细表（含税，并包括知识产权）；
5.2.5   根据本项目《实施导则》要求确定的具体工作及时间安排；
5.2.6   作品设计者简介、代表作品。

5.3    应征要求

5.3.1  应征方案说明须以中文制作。
5.3.2  应征方需就方案提供三份A3规格的纸质文本资料和两份以CD-ROM为存储介质保存的PPT格式的电子文本资料。上述资料须密封于纸袋中，并按本征集书的规定送达主办方。
5.3.3  应征方应正确填写并亲笔签署《报名表》。对机构应征方来说，“亲笔签署”是指其授权代表的签署及加盖机构公章。
5.3.4  应征方案必须为原创，否则，应征方除应自负所有因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外，主办方有权取消应征方的资格。主办方因此受到损失的，有权保留申请赔偿的权利。
5.3.5  主办方可以视情况要求应征方补充提供其他文件。此等要求以主办方的书面通知为限。
5.3.6  应征文件应避免涂改或插入文字。若为修正错误，应由应征方（或应征方代表）在更改处以亲笔签署方式予以确认。
5.3.7  应征方须严格按照本征集书的要求制作应征文件，并保证这些文件真实有效。如应征方提供的文件不完整或其中任何一份文件不符合本征集书的规定，主办方将保留取消该应征方应征资格的权利。
六、资料提供
6.1    参加本征集活动，应征方可获得由主办方提供的如下资料：

6.1.1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实施导则》。
6.2    上述文件的内容仅供应征方用于应征目的，未经主办方书面许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七、评    选

7.1   方案征集截止后，由主办方委托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方案进行遴选和评定。
7.2   本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将于2010年2月15日在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公布，并通知入选的应征方与主办方就优化和组织实施等事宜进行洽谈（未入选者不另行通知）。
7.3   入选作品的创作费以最终签约合同为准。
八、重要声明

8.1   主办方对其所收到的所有应征文件一概不予退还，应征方应自留底稿。
8.2   因邮寄延误、邮寄丢失或损坏、误寄、邮资不足、失窃或其他非主办方的原因造成应征文件丢失或损坏的，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3   入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厅艺术品方案的作品（下称“入选作品”）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对作品的一切平面、立体或电子载体的全部权利）自始即归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对入选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无需征得入选应征方同意。
8.4   入选作品的应征方有义务配合主办方对相关设计作进一步的完善或修改，如不参与修改者，请在《报名表》上注明。
8.5   在主办方公布最终确定的方案前，应征方应对其应征方案承担保密义务。
8.6   应征的方案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主办方不为应征方的侵权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如因应征方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或因应征方的其他过错而使主办方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主办方均有权要求应征方采取措施，以保证主办方免受上述损失。主办方保留向应征方追究和索赔的权利，同时保留取消应征方应征资格的权利。
8.7   入选作品的应征方有与主办方进一步洽谈的资格，但不意味着其必然成为最终确定的采用方案。
8.8   所有报名的应征方均视为认同本征集活动的规则。
九、其他
9.1   本征集书的各个组成文件是相互说明的。所有文件以中文发布。
9.2   主办方对本征集活动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任何与本征集活动有关的未尽事宜，均由主办方进一步制定相应规定或进行解释。
9.3   本征集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此解释。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南路3588号世博大厦  邮编：200125

www.expo2010china.com






























